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白云学院〔2019〕19 号 

 
广东白云学院关于落实《新时代高校 

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》的实施细则的通知 
 

各二级学院、职能处室： 

为推进《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》的贯彻落实，

特制订此实施细则。 

一、落实主体责任。学校党委书记和校长是师德建设第一责

任人；二级学院、各职能部门党政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师德建设

负直接领导责任。 

二、成立广东白云学院师德建设领导小组。领导小组负责师

德建设规划和总结、表彰师德建设典型；负责师德失范的受理、

调查、认定、复核、监督、处理等。 

三、开展师德培训。每学期开展一次师德培训，新入职教师

培训必须增加师德专项教育。 

四、对教师师德失范行为实行“一票否决”。教师违反师德

行为，根据情节轻重，给予相应处理或处分。 

五、狠抓落实。师德师风建设坚持权责对等、分级负责、失

责必问、问责必严的原则。对于相关单位和责任人不履行或不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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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履行职责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根据职责权限和责任划分进行

问责： 

1.师德师风制度建设、日常教育监督、舆论宣传、预防工作

不到位； 

2.师德失范问题排查发现不及时； 

3.对已发现的师德失范行为处置不力、方式不当； 

4.对已作出的师德失范行为处理、落实不到位，师德失范行

为整改不彻底； 

5.多次出现师德失范或因师德失范行为引起不良社会影响； 

6.其他应当问责的失职失责情形。 

出现师德失范问题的教师所在二级学院、职能部门行政主要

负责人和党组织主要负责人需向学校分别做出说明、检查，由学

校依据有关规定视情节轻重采取约谈、诫勉谈话、通报批评、纪

律处分和组织处理等方式进行问责。 

教师出现重大师德失范问题，学校及时向教育厅做出说明，

及时进行自查自纠与整改。 

    特此通知。 

 

 

广东白云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5 月 22 日 


